
 

 

 

06    压力容器设计许可条件 

 

1.基本条件 

(1)配备与压力容器设计许可范围相适应的设计、校核、审核、批准人员(注 1)； 

(2)具有专门的设计工作机构、场所； 

(3)具有必要的设计装备和设计手段，具备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出图的能力，具备在

互联网上传递图样和文字所需的软件和硬件； 

(4)具有一定设计经验和独立承担设计的能力。 

注 1：审核与批准人员统称为审批人员。 

2.人员 

2.1 任职条件 

从事压力容器设计、校核、审批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应专业设计能力，能够正确使

用压力容器设计相关的软件，由鉴定评审机构通过理论知识考试、设计答辩等方

式，对其进行压力容器设计专业能力评价。 

理论知识考试包括压力容器设计相关的理论基础知识、压力容器设计制造使用中

常见的工程实践知识、压力容器设计相关的法规标准等内容。设计答辩时应当针

对相应许可范围产品的压力容器设计文件 (或者试设计文件)，对设计文件及其所

涉及的相关技术问题从基础理论、法规标准、技术要求、结构设计、制造加工、

计算方法等方面进行考核答辩。 

2.1.1 技术负责人 

由单位主管设计工作的负责人担任，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和压力容器相关专业知



 

 

识，了解压力容器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规定，

对重大技术问题能够作出正确决定。 

2.1.2 批准人 

(1)从事本专业工作，具有较全面的相应设计专业技术知识； 

(2)能够正确运用压力容器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，

并且能够组织、指导各级设计人员贯彻执行； 

(3)熟知相应设计工作和国内外有关技术发展情况，具有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以

及对关键技术问题的处理能力； 

(4)具有 3 年以上相应设计审核经历及相关业绩； 

(5)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。 

2.1.3 审核人 

(1)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压力容器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

准，具有较全面的相应设计专业技术知识，能够保证设计质量； 

(2)能够指导设计、校核人员正确执行压力容器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安全技

术规范及相关标准，能够解决设计中的技术问题； 

(3)具有 5 年以上相应设计校核经历及相关业绩； 

(4)具有工程师职称。 

2.1.4 校核人 

(1)能够运用压力容器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，指导设

计人员的设计工作，能够保证设计文件质量； 

(2)具有相应设计专业知识； 

(3)具有应用计算机进行设计的能力； 



 

 

(4)具有 3 年以上相应设计经历及相关业绩； 

(5)具有助理工程师职称。 

2.1.5 设计人 

(1)具有相应设计专业知识； 

(2)能够贯彻执行压力容器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； 

(3)能够在审核人员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设计工作，并且能够使用计算机进行设计； 

(4)具有助理工程师职称和 1 年以上的实习设计经历。 

2.1.6 分析设计人员专项条件 

(1)具有压力容器相关专业本科学历； 

(2)具有 2 年以上压力容器规则设计经历及相关业绩； 

(3)具有包括有限元法在内的应力分析专业知识，能够使用计算机进行应力分析

计算，并且能够按照标准对分析结果进行评定。 

2.2 人员数量 

(1)规则设计单位专职设计人员总数一般不少于 10 人，其中设计审批人员不少于

2 人； 

(2)分析设计单位的设计审批人员，必须同时具备规则设计的审核、批准技术能力；

分析设计单位的专职设计人员，除满足规则设计单位的人员要求外，专职分析设

计人员一般不少于 3 人，其中专职分析设计审批人员不少于 2 人。 

3.试设计 

设计单位准备的试设计文件应当覆盖其申请范围，并且具有代表性。试设计文件

数量及要求见表 1。 

试设计文件不得用于制造和安装。 



 

 

表 1 试设计文件数量及要求 

 

注 2：申请固定式压力容器规则设计 (金属容器)的设计单位，提供的 4 套试设计

文件中至少 1 套为第三类压力容器；制造单位进行压力容器设计的，试设计文

件应当覆盖其制造许可的设备品种范围。 

4. 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

参照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基本要求，设计单位应当建立至少包括文件

和记录控制、合同控制、设计控制、不合格品(项)控制、人员管理、质量改进与

服务、执行特种设备许可制度等控制要 素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并且能够有效实施；

编制设计质量保证手册、程序文件以及有关记录表格、卡。 

程序文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

(1)各级设计人员管理； 

(2)各级设计人员培训； 

(3)各级设计人员岗位责任制； 



 

 

(4)设计条件(设计输入)编制与审查； 

(5)设计文件编制管理； 

(6)设计文件更改管理； 

(7)设计文件签署及标准化审查； 

(8)设计文件档案(含电子文档)保管管理； 

(9)设计文件的质量评定及信息反馈管理； 

(10)压力容器设计许可印章使用管理； 

(11)设计工作程序。 

5.产品安全性能的设计保证能力 

设计单位应当具有保证产品安全性能的技术能力，能够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

产品标准进行设计，保证设计的产品满足安全使用要求。 

6.换证业绩要求 

换证提供的实际产品的设计文件应当覆盖设计许可范围，并且具有代表性，无设

计业绩时，按照首次申请取证的要求准备试设计文件。 

申请"自我声明承诺换证"的，相应级别的设计审批人员变化率不大于 30%。持有

规则设计子项目的单位，在许可周期内子项目所对应的各设备品种应当具有压力

容器设计业绩各不少于 4 台，并且每年至少 1 台；持有分析设计子项目的单位，

在许可周期内压力容器分析设计业绩不少于 2 台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